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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召

开，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二）召开时间

本次会议的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星期日）上午

９

：

３０

（三）会议地点

本次会议的召开地点为广东省惠州市鹅岭南路七巷

３

号（中京科技园）

（四）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召开方式

（五）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星期五）深圳证券交易所

Ａ

股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

２．

上述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３．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４．

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及董事会邀请的嘉宾。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将审议以下议案：

１

、 关于《选举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第二届董事候选人名单为：杨林先生、黎柏其先生、刘德威先生、傅道臣先生、樊行健先生、吴栋先生和

王龙基先生。其中樊行健先生、吴栋先生和王龙基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选举将实行累积投票制，独

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分开选举。

２

、 关于《选举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名单为：王伟先生、黄生荣先生。 在当选后将和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第二

届职工监事共同组成第二届监事会。 本次选举将实行累积投票制。

３

、 关于《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报酬》的议案；

上述议案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三、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１．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凭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

证、代理委托书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 法定代表人出席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

格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

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

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应将拟出席本次会议的确认回条以来人、邮递或传真方式送达登记地点。

（二）登记时间

本次会议的登记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至

１２

月

１６

日之间，每个工作日的上午

１０

点至下午

５

点。

（三）登记地点

本次会议的登记地点为：广东省惠州市鹅岭南路七巷

３

号（中京科技园）。

（四）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１．

凡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有表决权的股东均可委托一位或多位人士（不论该人士是否为股东）作为其

股东代理人，代其出席本次会议及投票。 股东在填妥并交回“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后，仍可亲身出席

大会并于会上投票。在此情况下，“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撤回。委托两名以上（包括两名）代理人的股东，其

代理人累计行使表决权的该股东的股份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在本次会议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且每一股

份不得由不同的代理人重复行使表决权。

２．

股东须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由授权股东签署或由其被委托人签署。 如“授权委托书”由授权股东

以外的其他人代为签署的，则该“授权委托书”必须办理公证手续。“授权委托书”必须在本次会议举行前

２４

小时交到本公司注册地方为有效。

３．

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并进行投票表决的，该等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经授权股东签署的

书面“授权委托书”、授权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四、其他事项：

（一）会期预计半天。 出席人员的食宿、交通费及其他有关费用自理。

（二）会议联系人：黄若蕾

会议联系电话：

０７５２－２２８８５７３

会议联系传真：

０７５２－２２８８５７３

联系地址：广东省惠州市鹅岭南路七巷

３

号（中京科技园）。

邮政编码：

５１６００８

（三）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

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签到入场。

特此公告。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在广东省惠州市鹅岭南路

七巷

３

号（中京科技园）举行的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

决权。

委托人股票账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下划

√

）：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选举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选举非独立董事

１．１

选举杨林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票

１．２

选举黎柏其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票

１．３

选举刘德威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票

１．４

选举傅道臣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票

选举独立董事

１．５

选举樊行健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票

１．６

选举吴栋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票

１．７

选举王龙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票

２

关于《选举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２．１

选举王伟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 票

２．２

选举黄生荣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 票

３

关于《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报酬》的议案

注： 本次股东大会对于议案

１

、

２

采用累积投票制，但对总议案

１

、

２

本身并不进行投票，而只对其子

议案进行累积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对于议案

１

中的第

１．１

至第

１．４

项子议案的表决（即对于非独立董事的选举）采用累积

投票制，具体方式为：对于该四项子议案阁下持有数量为阁下所代表之股份数目四倍的表决票数，阁下可

将该等票数全部或部分投给该四项子议案下四名候选人或其中一人或多人，阁下亦可选择放弃投票，但阁

下投出的票数累计不得超过阁下所代表之股份数目的四倍。 否则，阁下就该等子议案的投票全部无效，视

为放弃表决权。

本次股东大会对于议案

１

中的第

１．５

至第

１．７

项子议案的表决（即对于独立董事的选举）采用累积投

票制，具体方式为：对于该三项子议案阁下持有数量为阁下所代表之股份数目三倍的表决票数， 阁下可将

该等票数全部或部分投给该三项子议案下三名候选人或其中一人或多人， 阁下亦可选择放弃投票，但阁

下投出的票数累计不得超过阁下所代表之股份数目的三倍。 否则，阁下就该等子议案的投票全部无效，视

为放弃表决权。

本次股东大会对于议案

２

中的第

２．１

至第

２．２

项子议案的表决（即对于监事的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具体方式为：对于该二项子议案阁下持有数量为阁下所代表之股份数目二倍的表决票数， 阁下可将该等

票数全部或部分投给该二项子议案下二名候选人或其中一人或二人， 阁下亦可选择放弃投票，但阁下投

出的票数累计不得超过阁下所代表之股份数目的二倍。 否则，阁下就该等子议案的投票全部无效，视为放

弃表决权。

请阁下明确指示欲投给每一名候选人之票数或放弃投票，并填写于上述表格中相对应议案所在之栏；

如无任何指示，则阁下之代理有权自行酌情填写相应票数。 除非阁下在表决代理委托书中另有指示，否则

除股东大会通知所载之决议案外， 阁下之代理亦有权就正式提呈大会并需采用累积投票制之任何决议案

自行酌情投票。

如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做出具体表决指示，受托人可否按自己意愿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股东登记表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９

证券简称：中京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Ｊ０２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向公

司全体监事发出《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公

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

到监事

３

名；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惠州中京

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提名王伟先生、黄生荣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在当选后将和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的第二届职工监事共同组成第二届监事会。

最近两年内曾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

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情况：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附件

１

：监事候选人简历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附件

１

：监事候选人简历

王伟先生，公司监事，

１９７６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律师、注册会计师。 曾任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

现任深圳市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裁。

王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黄生荣先生，公司监事，

１９７４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１９９９

年加入线路板行业，任职

ＣＡＭ

工程师，先后

担任公司工程部主管、主任、副经理及开发部经理等职务，现任公司工程部经理。

黄生荣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本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９

证券简称：中京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Ｄ０５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的方式向公

司全体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

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在惠州市本公司办公楼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７

名，实到董事

７

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

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投票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股东推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查和提名，建议第二届董事候选人名单为：杨

林先生、黎柏其先生、刘德威先生、傅道臣先生、樊行健先生、吴栋先生和王龙基先生。 其中樊行健先生、吴

栋先生和王龙基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人数的二分

之一。

独立董事候选人在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建议方案的议案》。

１

、非独立董事，在公司兼任行政职务的，领取行政职务对应的报酬，不在公司兼任行政职务的，津贴为

每人每年人民币

３．６

万元（含税），按月发放。

２

、独立董事，津贴为每人每年人民币

９

万元（含税），按月发放。

本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在广东省惠州市鹅岭南路七巷

３

号 （中京科技园）召

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如下议案：

（

１

） 关于《选举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２

） 关于《选举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３

） 关于《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建议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附件

１

：董事候选人简历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附件

１

： 董事候选人简历

杨林，男，

１９５９

年出生，大专学历，经济师职称。曾在广东省广州军区部队服役，并在广东省惠州市财校

和深圳市直属机关工作。 历任广东天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兼任中京香港董事、京港投资法定代表人。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今担

任本公司董事长。

杨林先生通过深圳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

３０．３２％

股份，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林

先生为本公司总经理刘德威先生的姐夫，除此以外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刘德威，男，

１９６５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职称。历任广东省轻工学校讲师，惠州市天元集团公司

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务。 兼任中京香港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刘德威先生通过惠州市普惠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

０．２６％

股份；刘德威先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杨林先生的妻弟，除此以外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黎柏其，男，

１９６１

年出生，本科学历。 历任深圳粤宝电子工业总公司技术员、厂长、副总经理、总经理及

党委书记，广东省电子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及党组成员，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

总经理及党组织成员。 现任广东省粤科风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及副总经理，广东省科技创

业投资公司总经理及广东省科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今担任我本公司董事。

黎柏其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本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傅道臣，男，

１９６４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历任中国地质大学副教授、教研室副主任，长江证券投资银行总

部经理、副总经理，北京金源华创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今担任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傅道臣先生通过惠州市普惠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

０．２６％

股份； 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以及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吴栋先生，公司独立董事，

１９４４

年出生。著名经济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党

委书记。 历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副主任、经济学教研组主任、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与开发促进会

副理事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理事、北京经济学会理事、

全国高校资本论研究会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改革理论与实践、经济发展理论和产权

理论。 主要研究成果曾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清华大学学报》、《经济纵横》、《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动

态》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３０

多篇。 参与编写的论著有《深化企业改革和治理通货膨胀》、《论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等七部。 曾主持或作为骨干力量进行的科研项目近

２０

项，获各种科研奖近

１０

项次，其中

３

次获省部

级科技进步二、三等奖。

吴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龙基先生，公司独立董事，

１９４０

年出生，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曾在福州军区政治部服役、授少尉军

衔。 历任上海无线电二十厂工人、组长、车间副主任、主任、副厂长，曾负责照相制板由湿片改干片的革新，

解决双面板定位精度难题，设计制造出半自动印刷机、三氯化铁再生设备、腐蚀机、并建成了中国第一条自

行设计制造生产的印制线路板生产流水线， 参加彩电国产化中印制电路板引进项目并负责中国第一条引

进印制电路板的生产管理；

１９９０

年至今担任中国印制电路行业协会秘书长、二届兼理事、三届兼常务理事、

四、五届兼副理事长；曾在国内外许多报刊杂志上发表近百篇文章，并在德国荣获第九届世界电子电路大

会

ＥＣＷＣ９

优秀论文奖。

王龙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本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樊行健先生简历，公司独立董事，

１９４４

年出生，注册会计师，西南财经大学会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

任湖南省成本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预算会计学会副会长、湖南省外商投资企业财务会计学会副会长、财

政部重点科研课题评审委员会委员等。 曾任湖南财经学院工业经济系财务教研主任、会计系副主任、湖南

财经学院副院长，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等；研究方向：财务经济分析与会计管理、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曾

在《时代财会》、《经济日报》、《经济学家》、美国《会计研究》等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２０

多篇，主要论著有

《商业银行经济分析研究》、《上市公司财务经济分析理论与实践》等八部，其中：《现代企业财务分析》曾获

财政部优秀教材二等奖（

１９９６

），《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生产模式转换研究》（《会计研究》

２００３

年第

１０

期）曾获

刘诗白科研基金奖。

樊行健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本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代码：

002498

股票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55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北京英纳超导技术有限

公司完成注册资本到位工商登记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提到：公司

向北京英纳超导技术有限公司增资

3122.449

万元人民币， 英纳超导注册资本由

3000

万元增加到

6122.449

万元，其中第一期出资

2500

万元以现金方式认缴，剩余

622.449

万元在两年内交付，完成

认购后公司持有北京英纳超导技术有限公司

51%

的股权，该事宜已于我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近日我公司收到北京英纳超导技术有限公司发来的营业执照，执照内容如下：

名称：北京英纳超导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号：

110302001688757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昌东街

7

号

1

号厂房

103

单元

法定代表人姓名：陈沛云

注册资本：

6122.449

万元

实收资本：

6122.449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生产高温超导材料及其应用产品

一般经营项目：开发、销售高温超导材料及其应用产品；与超导技术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业务；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生产

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未经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其中知识产权

出资为

2569.449

万元）

成立日期：

2000

年

09

月

25

日

营业期限：自

2000

年

09

月

25

日至

2030

年

09

月

24

日

截止到今日， 我公司已按约定足额认缴在北京英纳超导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出资额人民币

3122.449

万元，持有英纳超导

51%

的股权。 其中第一期出资

2500

万元以现金方式认缴，已于

2009

年

9

月

9

日出资到位，剩余的资金

622.449

万元以我公司非专利技术认购，该非专利技术

----"

高

强度铝合金导线

"

已经评估机构评估，并有验资机构验资，目前工商手续已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0735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

2011-026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以书面送达、电子邮件及传真相结合方式向全体董

事发出了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25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

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其中，董事徐翔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书面授权委托董

事胡电铃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会议的通知、召开、出席会议人数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一、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徐自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钟金雄先生为副董事长，任期均至第六届董事

会届满。 根据《公司章程》第八条，徐自力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 徐自力先生当选董事长之日起，

不再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

二、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

议案》。

鉴于公司现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胡电铃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已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 为更好发挥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的作用，董事会同意调整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选举徐自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

会主任委员，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一致。

调整后，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董事长徐自力先生、董事胡电铃先生、董事徐翔先生、董事钟金雄先生、独

立董事刘新女士组成。 其中，董事长徐自力先生为主任委员。

三、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公司副董事长钟金雄先生为总经理，任期与第

六届董事会一致。 钟金雄先生担任总经理之日起，不再担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职务。

四、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审议《关于参与海口市城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并入股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将持有的海口市城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口城郊联

社

"

）

10,155

万股股份按照

1:1

的比例折算为海口城郊联社改制筹建的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以

下简称

"

海口农商银行

"

）

10,155

万股，且认购海口农商银行（暂定名）新增股份不超过

9,845

万股，其对应出资额不

超过人民币

24,612.50

万元。 最终认购新增股份的数量及对应出资额以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筹建工作

小组根据实际募股情况确定的数额以及本公司（作为发起人之一）签署的《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

协议书》及相关法律文件为准。 认购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海口农商银行（暂定名）股份不超过

20,000

万股，持股比

例不超过

10.00%

。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对外投资公告》）

本次对外投资须待海口城郊联社的改制方案获得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执行。

特此公告。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735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

2011-027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本公司、公司

-

指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城郊联社

-

指海口市城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农商银行

-

指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暂定名，该名称最终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

2003

〕

15

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国银监会

2008

年第

3

号）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文件

精神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海口城郊联社拟进行改制，以新设方式发起设立筹建海口农商银行（暂定名）。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将持有的海口城郊联社

10,155

万股股份（占海口城郊联社总股本的

10.00%

）

按照

1:1

的比例折算为海口城郊联社改制筹建的海口农商银行

10,155

万股，且认购海口农商银行新增股份不超

过

9,845

万股，其对应出资额不超过人民币

24,612.50

万元。 最终认购新增股份的数量及对应出资额以海口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筹建工作小组根据实际募股情况确定的数额以及本公司（作为发起人之一）签署的《海口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书》及相关法律文件为准。 认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海口农商银行股份不

超过

20,000

万股，持股比例不超过

10.00%

。

2

、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交易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2011

年

11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

通过《关于参与海口市城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并入股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上述对外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海口城郊联社的上述改制方案尚需获得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执行。

3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投资方介绍

海口城郊联社是在海口市境内依法设立的，由自然人、境内非金融机构共同发起成立的股份制地方性金融机

构；经银行业监管机构批准，海口城郊联社的业务范围为吸收公众存款，办理个人、对公存款业务；发放短期、中期

和长期贷款等金融业务。 海口城郊联社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1,553

万元。

根据《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征集发起人说明书》， 海口农商银行的设立，拟以海口城郊联社原有股

东为基础，再定向吸收符合资格和条件的自然人及企业法人入股；在海口城郊联社原有股东遵循自愿原则将其所

持海口城郊联社股份按照

1

：

1

的比例折算为海口农商银行股份的基础上，进行股金募集。 海口农商银行总股本拟

定

20

亿股，海口城郊联社原股份折股

10.15

亿股，拟募集新股暂定

9.85

亿股。 新股发行价格暂定

2.50

元

/

股。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10

年末，海口城郊联社总资产

59.27

亿元，总负债

49.89

亿元，净资产

9.38

亿元，营业收入

2.89

亿元，净

利润

0.99

亿元。

截至

2011

年

10

月末，海口城郊联社总资产

149.8

亿元，总负债

131.5

亿元，净资产

18.3

亿元。

2011

年

1-10

月实现利润

3.43

亿元。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目前海口城郊联社经营状况良好，且改制完成后海口城郊联社的组织形式由

"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

类型的银行

业金融机构变更为

"

农村商业银行

"

类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其治理结构将得到进一步完善，且通过募股，有助于扩

大业务规模，抢占市场份额。

公司利用自有资金进行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战略投资规划及长远利益。公司投资金融机构，一方面可与实

业投资构成战略互补，改善公司资产结构；另一方面可巩固良好的银企关系，形成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局面。

被投资方为经营货币和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存在信用、营运、市场、竞争等风险，且本次对外投资须待

海口城郊联社的改制方案获得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执行。公司将根据实际进展履行后续信息披露

义务。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征集发起人说明书》。

特此公告。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选举公司

董事长、副董事长及聘任公司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董事会同意选举徐自力先生为公司董事长、钟金雄先生为公

司副董事长

,

及同意聘任钟金雄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经核查徐自力先生和钟金雄先生的个人简历，我们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徐自力先生和钟金雄先生均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均未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2

、徐自力先生和钟金雄先生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均能胜任岗位职责要求。

3

、公司选举徐自力先生为公司董事长、钟金雄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

,

及同意聘任钟金雄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程

序合法合规。

独立董事：陈日进

刘 新

徐俊峰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６９

股票简称：三普药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６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发行数量：

６７

，

５８９

，

０００

股

２

、发行价格：

２１．６９

元

／

股

３

、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及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数量（股） 限售期（月）

１

丁志刚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２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１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３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４

天津硅谷天堂恒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６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２

５

上海藏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６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２

６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土产进出口股份有限

公司

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７

天津凯石富利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８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９

西安长登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１０

深圳市保腾丰利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

伙）

９８９

，

０００ １２

合 计

６７

，

５８９

，

０００ －

４

、预计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本次发行

股份的登记及限售手续事宜。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根据前述限售期及承诺安排，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５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 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经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１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２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下发的 《关于核准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２２９

号）的核准批文。

（二）本次发行股票情况

１

、发行股票的类型：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３

、发行数量：

６７

，

５８９

，

０００

股

４

、发行价格：

２１．６９

元

／

股

５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１

，

４６６

，

００５

，

４１０．００

元

６

、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９

，

１０６

，

６００．００

元（包括承销保荐费用、会计师费、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等）

７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１

，

４４６

，

８９８

，

８１０．００

元

８

、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英证券”）

（三） 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出具的苏公

Ｗ

［

２０１１

］

Ｂ１１２

号《验资报告》：截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止，发行人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１

，

４６６

，

００５

，

４１０．００

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９

，

１０６

，

６００．００

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４４６

，

８９８

，

８１０．００

元， 其中增加股本

６７

，

５８９

，

０００．００

元， 增加资本公积

１

，

３７９

，

３０９

，

８１０．００

元。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对

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登

记托管手续。

（四）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五）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说明

保荐机构华英证券认为：三普药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目

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数量和募集资金数量符合发行人股

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

认购对象的选择和询价、定价以及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２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依法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授权和批

准，合法、合规。 《认购邀请书》的发出、《追加认购邀请书》的发出、《申购报价单》的接收、《缴款通知书》的发出、发

行价格、发行对象及分配股数的确认等事宜，均由本所律师见证，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本次发行过程中所涉及

的发行对象、询价及配售过程及其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对象、发行过程及发行结果合法、合规。

二、 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６

，

７５８．９０

万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１０

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且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７

，

２００

万股。 按照价格优先等原则确

定的发行对象、认购数量等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数量

（股）

限售期

（月）

预计上市时间

（如遇非交易日顺延至

交易日）

１

丁志刚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２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１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３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４

天津硅谷天堂恒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６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５

上海藏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６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６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土产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７

天津凯石富利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８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９

西安长登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１０

深圳市保腾丰利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９８９

，

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合 计

６７

，

５８９

，

０００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１

、丁志刚

住所：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黄巷镇红五月村孙巷

９７

号

２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住所：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

法定代表人：任元林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亿壹仟捌佰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成立日期：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从事船舶制造、改装、修理和拆解；大型钢结构件加工、制造；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应的技

术咨询及售后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不含分销业务）。

３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注册地址：南京市玄武区玄武大道

６９９－２２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建斌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软件研发及销售；投资信息咨询；实业投资；证券投资；资产管理。

４

、天津硅谷天堂恒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天津市津汉公路

１３８８８

号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日新道

１８８

号滨海高新区综合服务中心

５

号楼

３１４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硅谷天堂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鲍钺）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以上经营范围

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５

、上海藏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杨东路

６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佰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士英

经营范围：生物制药、医药器械的研发，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咨询服务，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金属

材料、建材、电线电缆、电工器材、五金电器、日用百货、润滑油（除危险化学品）的销售。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

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

６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土产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白下路

９１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金亮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煤炭批发经营，危险化学品批发（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医疗器械销售（按许可

证所列范围经营），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的批发兼零售（按许可证所列商品类别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仓储，货运代理，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实业投资，投资担保，房屋租赁，工程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汽车销售。

７

、天津凯石富利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天津市津汉公路

１３８８８

号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日新道

１８８

号的滨海高新区综合服务中心

４

号楼

４０４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凯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陈继武）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以上经营范围

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８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情侣路

４２８

号九洲港大厦

４００１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

法定代表人：叶俊英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９

、深圳市保腾丰利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路与竹林三路交汇处博园商务大厦

１１１０

执行事务合伙人：程国发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１０

、西安长登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

３３

号高新国际商务中心

２３

层

２－Ｃ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李云）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和咨询（不含金融、证券、期货）。 （以上经营范围除国家规定

的专控及前置许可项目）

上述

１０

名发行对象除持有发行人股票外，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无重大交易情况，

目前也无未来交易的安排。

三、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

股 份

性 质

１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４１

，

９７８

，

８９８ ８０．０１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上海创璟实业有限公司

１４

，

５１２

，

６８９ ３．４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

上海藏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６

，

９７１

，

７８６ １．６３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３２６

，

８０２ ０．７８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

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联合证券梦想十号

证券投资信托

３

，

２６２

，

０３４ ０．７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泽熙二期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３

，

０４８

，

２９９ ０．７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泽熙三期

２

，

８３７

，

５６５ ０．６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

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泽熙瑞金

１

号

２

，

２８１

，

０２６ ０．５３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

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联合证券梦想六号

证券投资信托

２

，

０４７

，

４７９ ０．４８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泽熙

４

期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１

，

９４４

，

６９６ ０．４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合 计

３８２

，

２１１

，

２７４ ８９．４１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及其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等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

股 份

性 质

１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４４

，

７１９

，

８７４ ６９．６４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上海藏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

，

５９２

，

０７８ ３．１５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

丁志刚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３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

上海创璟实业有限公司

１４

，

５１２

，

６８９ ２．９３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１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７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２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

天津硅谷天堂恒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６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３６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土产进出口股份有限公

司

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５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

天津凯石富利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１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０４１

，

１０１ ０．６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合 计

４３１

，

５１５

，

７４２ ８７．１７ －

（三）本次发行不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公司的控制权不会发生变化。

公司控股股东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直接持有公司

３４１

，

９７８

，

８９８

股， 占

８０．０１％

。

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６９．６４％

的股份，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保持对公司的控制

力。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

６７

，

５８９

，

０００

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

行数量

（股）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３０７

，

４３２

，

６８４ ７１．９３ ６７

，

５８９

，

０００ ３７５

，

０２１

，

６８４ ７５．７６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０７ 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２４

合 计

４２７

，

４３２

，

６８４ １００．００ ６７

，

５８９

，

０００ ４９５

，

０２１

，

６８４ １００．００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对公

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五、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 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净资产将大幅增加。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１８１

，

０９１．２２

万元，预计发

行后的净资产

３２５

，

７８１．１０

万元，增长

７９．９０％

；资产负债率进一步下降：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合并报表资产负

债率为

８１．１１％

，预计发行后资产负债率为

７０．４８％

，下降

１０．６３

个百分点。公司整体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将得到显著

增强。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公司作为我国电线电缆行业的领军企业，主要生产和销售电力电缆、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裸电线、碳纤维

复合芯软铝导线等四大类产品。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全部投资于电线电缆业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通过技术改造、

扩建等形式达到对特种电缆、新型导线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规模化批量生产，改变目前相关高端产品

零星、调剂生产的局限，有利于实现产品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以及产品质量和工艺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强化公

司的竞争优势，提高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和市场地位，从而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情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

６９．６４％

的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更。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本次发行后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

重大变化。

（五）本次发行后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与控股股东远东控股及其控制的关联方之间均不存在同业竞争问题。 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不存在重大变化，也不涉及新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后续经营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对于公司实现各项业务目标至关重要，将使公司实现产品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以及产

品质量和工艺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提高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和市场地位。 项目投产后，公司营业收入与利润水

平均将得以提升，整体盈利能力将进一步增强，公司财务和经营状况进一步优化。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 称：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雷建辉

地 址：江苏省无锡市新区高浪东路

１９

号

１５

层

电 话：

０１０－５６３２ １８６１

、

０１０－５６３２ １８６０

传 真：

０１０－５６３２ １８００

保荐代表人：江红安、郭丽敏

项目协办人：宋明

联 系 人：侯红兵、张浩、冯凯、张亮、孙业慧

（二）发行人律师

名 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 责 人：倪俊骥

地 址： 上海市南京西路

５８０

号南证大厦

３１

层

电 话：

０２１－５２３４ １６６８

传 真：

０２１－５２３４ １６７０

经办律师：刘维、韦玮

（三）发行人审计机构和验资机构

名 称：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彩斌

地 址：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路

２８

号

电 话：

０５１０－８５８８ ８９８８

传 真：

０５１０－８５８８ ５２７５

经办注册会计师：柏凌菁、薛敏

（四）登记机构

名 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６

楼

电 话：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５８７

传 真：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５８７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三）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四）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上述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以在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查询。

特此公告。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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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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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25

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15

日以直接送达、传真和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

材料。应参加会议投票表决的董事

13

人，实际收回有效表决票

13

张，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书面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议案》。

修订稿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表决情况：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为解决公司资金缺口、改善现有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根据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司拟发行单只不超过

30

亿元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方案如下：

（一）融资品种：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二）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

（三）发行期限：五年以内期限或组合

;

（四）发行利率：由发行当时的市场定价确定

;

（五）发行对象：全国银行间市场机构投资者；

（六）募集资金投向

:

主要用于公司投资项目的资本开支、偿还原有债务及补充营运资金。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根据公司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决定发行时机、具体条款以及其他相关事宜。

表决情况：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昌九高速通远段进行改扩建试验的议案》。

为了探索和积累高速公路拓宽改造建设经验，为公司改扩建提供技术支撑，公司拟对昌九高

速通远段进行改扩建试验。本项目起自九江县马回岭茶林场，终于九瑞高速公路南端连接处，试验

路段全长

10.11

公里，采用分离加宽双向

8

车道的隧道方案进行改扩建建设。

项目投资估算为

103,640

万元（最终结果以发改委批准的为准），结合本项目的实际情况，试

验项目建设资金的

25%

由公司自筹，其余

75%

采用向国内银行申请贷款等融资方式解决。

表决情况：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25

日


